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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秘書處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人數性別分析 

臺、前言 

     

    我國行政機關在早期尚無法規明確規範育嬰留職停薪事項時，在實務

上遇到所屬職員有需求時，以個案簽陳請求或批准，後來經過時代變遷及

演進才有機關以行政規章做成相關規定。 

  民國 79 年 6月 26 日行政院(79)臺院人政參字第 26089 號函訂定發布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女性公務人員育嬰期間申請留職停薪處理原則」，

規範女性公務人員育嬰期間申請留職停薪之處理，適用對象限定為女性公

務人員及公立教師才可提出育嬰留職停薪申請，並無規範男性也可提出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及至民國 86 年 5月 20 日「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公

布實施，並歷經多次修正，才有了比較完備的公務人員留職停薪之情事之

法源依據。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制度，為人事管理制度中重要事項之一，公務人員

留職停薪屬於公務人員權利，其事由又分為兩類，一類為政府認為應給予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事項規範於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另一類為使公務人員

因某些重大原因方便其自行申請留職停薪，則在留職停薪辦法第 5條規

定。本文僅以本處歷年育嬰留職停薪情形，就留職停薪、人數、性別、年

齡、職務等做現象分析，俾做為擬研提更周詳妥善育嬰留職停薪制度，以

達有效運用人力資源，達到求才、用才、育才及留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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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分析 

 

100 年至 111 年育嬰留職停薪情形如下： 

各年度育嬰留職停薪人數均屬稀少，排除資訊落差外，推論應屬同仁權衡

利弊後，未選擇留職停薪育嬰。 

    

100 年至 111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員情形如下： 

各年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無明顯差異，雖 108 年申請人數略多，但嗣

後年度並無增加趨勢，顯示統計區間中央及地方各項育嬰措施之施行或推

動，與本處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意願無明確相關。 

 

 

桃園市政府秘書處歷年育嬰留職停薪申請人數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女 2 0 0 0 0 1 1 1 3 0 1 0 

合計 2 0 0 0 0 1 1 1 3 0 1 0 

桃園市政府秘書處歷年育嬰留職停薪人數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女 2 2 1 0 0 1 1 2 4 2 1 1 

合計 2 2 1 0 0 1 1 2 4 2 1 1 

註：留職停薪期間跨年度者，每一年度皆列入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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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至 111 年各性別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情形 

數據顯示，職場中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仍以女性居多，因本文係以本處為探

討對象，基本上已排除了兩性薪資所得差異影響，雖本處男女性別比例原

有一定差距（性比例 0.3），但女性嬰留職停薪仍遠高出男性，應仍與傳統

性別分工的意識形態有關。 

 

100 年至 111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員教育程度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員，以大學畢業學歷居多，碩士次之，與本處所有人

員教育程度分佈比例相像，顯示教育程度無明確影響本處人員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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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至 111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員人員年齡：   

根據內政部 111 年人口統計資料，國人平均初婚年齡男性 32.6 歲、女性

30.7 歲，而國內女性生育平均年齡為 32.29 歲，本處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人員年齡，以 30-34 年齡區間為最高，之後申請人數隨年齡增

加而降低，符合國人生育的生理狀況。 

 

100 年至 111 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員職務分佈情形： 

 

 

 

 

 

 

 

 

本處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員，主管人員 2人，佔申請人數 22％，顯示本處

處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不因職務差別對待，主管人員仍能依實際需求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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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綜結以上統計資料，本處申請留職停薪均屬零星個案，而影響育嬰留職停

薪，細分為以下方面： 

一、 經濟因素方面 

就統計資料來看，100 年至 111 年間總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僅 9

人，顯見雙薪家庭的社會主流模式，經濟因素直接反應影響育嬰留

職停薪申請，發展強而有利的家庭照顧支持政策，減輕照顧者的壓

力，方能減輕工作與家庭的雙重壓力。 

二、需求理論方面 

  個人在職場上是否重視陞遷以及主管對他人的期望或是內在的自我要 

求程度不同，一定程度影響育嬰留職停薪的申請。 

三、性別角色分工 

  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價值觀念，仍影響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意願，必須 

更加積極地提倡及宣導性別平等的觀念，強化夫妻共同承擔照顧子女 

的責任。   

四、人力資源管理層面 

  整體而言，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短時間會增加同仁的業  

  務量及負擔，對機關業務推動會有實質的影響。真正解決之道在於徹 

  底落實現行職務代理規定，當面臨同仁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即能發揮 

  實際代理的效果。 

 


